《醴陵市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》起草说明

一、制定《醴陵市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》的必要性

1. 法律层面有修订要求。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、《湖南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〉办法》等法律法规对土地征收程序等作出了新的规定。

2. 政策层面有新的需求。根据《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》，规范性文件有效期限为5年。原《株洲市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》（株政发〔2017〕5号）文件已于2022.3.22到期，原《醴陵市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操作办法》（醴政发〔2017〕3号）文件也将于2022.6.26到期。

3. 民生层面有修订诉求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原拆迁补偿安置标准偏低，难以满足被拆迁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，有必要制定新的政策，修改补偿安置标准。

4 .工作层面有实际需求。原《株洲市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》（株政发〔2017〕5号）对株洲各县市房屋补偿标准做了明确规定，《株洲市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》（株政发〔2022〕6号）只针对株洲市本级标准做出明确规定，在其六十六条中明确各县市人民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，按照不低于本办法规定75%的标准，依法制定本级的《醴陵市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》。

二、《醴陵市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》起草的依据
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
（二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
（三）《湖南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〉办法》

（四）《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湖南省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》（湘政发〔2021〕3号）
（五）《株洲市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》（株政发〔2017〕5号）
（六）《株洲市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》（株政发〔2022〕6号）

（七）《醴陵市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操作办法》（醴政发〔2017〕3号）

（八）《关于进一步明确征地拆迁和房屋征收工作相关事项的通知》（醴征〔2020〕9号）
三、《醴陵市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》起草的过程

《醴陵市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》由市征地工作协调服务中心联合市自然资源局共同起草，起草过程中，分管市领导多次组织我中心与各相关部门进行政策会审研究，根据湖南省、株洲市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在充分征求各相关单位意见建议后，最终形成《醴陵市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》。

四、主要内容

《醴陵市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》（送审稿）全文分为七个部分。

第一部分：总则。主要明确本安置办法制定依据、适用范围及相关责任单位职责要求。第二部分：实施程序。主要是规范我市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流程。第三、四、五部分：征地补偿、拆迁补偿、征拆安置。主要是对我市征地拆迁补偿及安置标准进行规范。第六部分：法律责任。主要是明确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过程可能出现的法律刑责；第七部分：附则。主要是对安置办法实施过程中的其他应说明问题进行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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